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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本
刊
訊
︶
華
北
神
學
院
楊
故
教

授
毓
英
博
士
，
已
於
民
國
九
十
六
年
四

月
一
日
上
午
二
時
五
十
分
，
蒙
主
恩

召
，
榮
歸
天
家
，
安
息
主
懷
，
距
生
於

民
國
八
年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，
享
壽
八
十

八
歲
。
旋
即
於
九
十
六
年
四
月
八
日
下

午
二
時
三
十
分
，
在
台
北
市
立
第
一
殯

儀
館
萬
善
廳
舉
行
入
殮
禮
拜
後
火
化
。 

 
 

入
殮
禮
拜
開
始
：
由
黃
主
用
牧
師

司
會
，
汪
德
美
姊
妹
司
琴
，
全
體
至
親

好
友
唱
詩
﹁
與
主
相
親
﹂，
錢
黛
芙
牧
師

禱
告
，
林
進
益
傳
道
讀
經
﹁
提
後
四
：
7

│
8

﹂，
伊
甸
詩
班
獻
詩
﹁
這
是
真
神
旨

意
﹂，
薛
銘
光
牧
師
證
道
﹁
有
福
的
人
﹂
，

全
體
至
親
好
友
瞻
仰
遺
容
、
獻
花
、
行

禮
、
蓋
棺
、
移
靈
。 

 
 

復
訂
於
九
十
六
年
四
月
十
四
日

︵
禮
拜
六
︶
上
午
十
時
三
十
分
，
假
基

督
之
家
︵
台
北
市
杭
州
南
路
一
段
十
五

之
一
號
醒
吾
大
樓
四
樓
︶
舉
行
安
息
禮

拜
，
會
後
即
發
引
安
厝
於
金
山
基
督
教

懷
恩
園
。 

 
 

安
息
禮
拜
典
禮
依
序
進
行
：
請
楊

吉
田
長
老
主
禮
，
林
麗
真
姊
妹
司
琴
。

首
先
由
全
體
參
加
至
親
好
友
約
五
百
人

唱
詩
﹁
這
是
真
神
旨
意
﹂，
薛
銘
光
牧
師

禱
告
，
陳
定
吉
長
老
讀
經
，
基
督
之
家

詩
班
獻
詩
﹁
主
我
今
﹂，
寇
紹
捷
長
老
報

告
生
平
事
略
，
景
美
浸
信
會
詩
班
獻
詩

﹁
當
點
名
時
﹂，
黃
文
鴻
長
老
追
思
，
中

和
福
音
堂
詩
班
獻
詩
﹁
主
如
明
亮
晨

星
﹂，
李
茂
蔚
弟
兄
追
思
，
寇
紹
恩
牧
師

證
道
，
伊
甸
教
會
詩
班
獻
詩
﹁
世
上
萬

事
都
有
定
期
﹂，
蔡
妙
英
牧
師
追
思
，
家

屬
楊
大
旺
弟
兄
答
謝
，
會
眾
唱
詩
﹁
生

命
有
如
雲
霧
﹂，
李
令
韻
長
老
祝
福
，
會

眾
靜
退
。 

 
 

其
中
寇
紹
恩
牧
師
證
道
時
，
提
及

楊
老
爹
︵
尊
稱
楊
毓
英
牧
師
︶
生
前
對

他
的
教
導
。
有
一
次
因
他
參
加
某
人
安

息
禮
拜
講
道
而
繫
紅
領
帶
，
會
後
楊
老

爹
即
贈
送
他
一
條
黑
領
帶
，
並
勸
勉

他
，
為
了
喪
家
暨
至
親
好
友
的
傷
痛
，

牧
師
傳
道
人
應
盡
量
避
免
繫
紅
領
帶
。

他
指
著
今
天
佩
戴
的
黑
領
帶
說
：﹁
這
條

領
帶
我
一
戴
就
是
十
七
年
﹂，
並
語
帶
哽

咽
，
停
留
達
數
分
鐘
之
久
，
會
眾
皆
為

之
感
動
，
或
眼
眶
潤
濕
，
或
淚
流
滿
面
，

悲
痛
不
已
。
不
過
，
像
楊
牧
師
以
八
十

八
高
齡
，
福
壽
全
歸
，
榮
返
天
家
，
依

照
中
華
文
化
習
俗
，
訃
聞
輓
幛
，
均
可

採
用
紅
色
，
應
無
忌
諱
。 

 
 

華
北
神
學
院
終
身
榮
譽
教
授
楊
毓

英
牧
師
，
畢
業
於
東
方
神
學
院
︵
今
華

北
神
學
院
︶，
執
教
於
華
北
神
學
院
，
參

加
華
北
神
學
院
在
台
復
校
工
作
，
並
提

供
華
北
清
寒
學
生
獎
助
學
金
，
厥
功
至

偉
。
此
次
安
息
禮
拜
，
因
時
間
匆
促
，

未
及
一
一
個
別
通
知
，
僅
按
單
位
寄
發

訃
聞
一
份
，
但
參
加
來
賓
至
為
踴
躍
，

聞
訊
而
來
之
至
親
好
友
，
如
趙
錦
理
事

長
、
李
一
華
理
事
長
、
雷
學
明
副
總
會

長
、
雷
倩
立
法
委
員
等
五
百
餘
人
，
可

見
楊
毓
英
牧
師
生
前
待
人
處
世
之
成

功
，
可
謂
備
極
哀
榮
。 

 
 

今
息
勞
歸
主
，
榮
返
天
家
，
遺
體

安
厝
於
金
山
基
督
教
懷
恩
園
。
以
供
後

人
憑
弔
。
一
代
神
僕
，
長
眠
於
此
，
可

謂
﹁
青
山
有
幸
埋
忠
骨
﹂，
令
人
懷
念
不

已
。︵
真
光
編
輯
室
︶ 

 
 

楊
毓
英
長
老
，
河
北
省
寧
河
縣

人
，
主
後
一
九
一
九
年
︵
民
國
八
年
︶
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生
。
父
樹
德
公
。
世
代

耕
讀
，
以
禮
傳
家
。
長
老
論
輩
份
，
排

行
八
，
自
幼
好
學
，
聰
明
敏
慧
。 

 
 

一
九
三
七
年
︵
民
國
二
十
六
年
︶，

日
本
侵
華
，
抗
戰
軍
興
，
長
老
毅
然
精

忠
報
國
，
入
中
央
陸
軍
軍
官
學
校
第
十

四
期
。
嗣
隨
軍
轉
戰
，
保
家
衛
民
，
迭

立
勳
功
。
來
臺
後
，
入
陸
軍
指
揮
參
謀

大
學
，
以
成
績
優
異
，
留
任
教
官
；
旋

又
入
三
軍
大
學
正
規
班
，
亦
留
任
教

官
，
以
迄
一
九
七
三
年
，
以
上
校
銜
解

甲
。 

 
 

長
老
自
一
九
五
一
年
︵
民
國
四
十

年
︶
接
受
救
恩
，
在
臺
北
教
會
聚
會
所

受
浸
，
飢
渴
慕
義
之
心
與
日
遽
增
。
遂

於
一
九
六
六
年
，
藉
公
餘
之
暇
，
入
東

方
神
學
院
︵
今
華
北
神
學
院
︶
造
就
，

獲
神
學
碩
士
，
至
一
九
九
一
年
，
獲
神

學
博
士
。 

 
 

一
九
六
九
年
︵
民
國
五
十
八
年
︶，

長
老
入
臺
北
基
督
之
家
為
肢
體
，
並
自

一
九
七
四
年
起
全
職
事
奉
，
任
靈
修
部

副
主
任
，
凡
規
劃
屬
靈
事
工
，
傳
講
真

道
，
講
臺
牧
會
，
悉
高
舉
基
督
十
架
，

榮
耀
主
名
。
一
九
八
四
年
，
經
選
立
為

第
一
屆
長
老
。
至
一
九
八
八
年
，
雖
依

例
退
休
，
改
任
顧
問
長
老
，
仍
謙
卑
服

事
，
義
務
協
助
各
項
事
工
。 

 
 

一
九
七
三
年
︵
民
國
六
十
二
年
︶，

長
老
鑒
於
偏
遠
地
區
缺
乏
經
費
，
傳
道

人
生
活
困
難
，
容
易
阻
攔
福
音
事
工
，

在
異
象
之
感
召
下
，
毅
然
結
合
同
有
心

願
諸
同
工
，
創
辦
﹁
中
華
基
督
徒
差
傳

會
﹂
。
長
老
並
經
推
選
，
為
創
會
理
事

長
。
該
會
堅
持
﹁
傳
重
於
差
﹂
，
﹁
僅
支

助
教
會
而
不
設
教
會
﹂
，
﹁
不
浪
費
主

恩
，
不
虧
負
主
僕
﹂
之
原
則
，
本
著
﹁
默

默
無
聲
、
專
仰
望
神
﹂，﹁
不
高
舉
人
﹂，

祗
高
舉
﹁
榮
耀
的
十
字
架
﹂
與
﹁
主
耶

穌
基
督
的
名
﹂
之
態
度
。
受
支
助
者
，

先
是
臺
灣
、
金
門
地
區
；
自
一
九
九
九

年
起
，
為
使
福
音
事
工
深
入
大
陸
各

地
，
並
有
純
正
之
信
仰
與
教
導
，
特
訂

定
﹁
幫
助
大
陸
聖
工
辦
法
﹂
專
章
，
延

伸
差
傳
遍
及
河
南
、
江
西
、
四
川
、
湖

北
、
江
蘇
、
黑
龍
江
、
雲
南
、
貴
州
等

省
之
神
學
院
暨
教
會
。
至
二
○
○
一

年
，
長
老
雖
交
卸
理
事
長
職
，
仍
奉
差

派
四
處
傳
講
信
息
。 

 
 

一
九
七
五
年
︵
民
國
六
十
四
年
︶，

長
老
於
基
督
之
家
事
奉
之
同
時
，
不
計

酬
勞
，
又
奉
差
傳
會
之
差
派
，
至
中
和

福
音
堂
任
傳
道
，
旋
經
按
立
為
牧
師
，

忠
心
牧
會
凡
二
十
年
，
至
一
九
九
五
年

始
退
休
。
該
教
會
原
係
一
眷
村
佈
道

所
，
改
立
教
會
之
初
，
會
友
有
限
。
嗣

經
長
老
虔
敬
恪
力
，
蒙
主
垂
愛
，
不
僅

完
成
建
堂
，
成
立
財
團
法
人
，
而
且
聚

會
人
數
及
奉
獻
均
倍
增
。 

 
 

為
見
證
基
督
真
道
，
以
經
解
經
，

闡
明
聖
言
，
長
老
於
牧
會
、
傳
講
信
息
、

專
心
主
工
之
餘
，
並
彙
整
其
講
章
及
靈

修
心
得
多
篇
，
編
著
︽
靈
劍
集
︾
第
一
、

二
輯
及
︽
基
要
真
理
經
文
輯
要
︾
等
書
，

欲
藉
文
字
工
作
，
以
聖
靈
為
寶
劍
，
收

引
人
歸
主
之
宏
效
。 

 
 

長
老
德
配
程
繼
美
姊
妹
，
結
縭
於

一
九
五
三
年
︵
民
國
四
十
二
年
︶，
迄
今

凡
五
十
四
年
。
姊
妹
系
出
安
徽
蚌
埠
閨

門
，
賢
德
淑
慎
，
溫
良
恭
謹
。
二
人
共

有
三
子
：
大
維
、
大
明
、
大
鈞
，
及
五

孫
、
一
孫
女
。
為
基
督
化
之
家
庭
，
天

倫
可
欽
。
姊
妹
偕
長
老
夫
唱
婦
隨
，
琴

瑟
和
鳴
，
恩
愛
彌
篤
；
於
相
夫
教
子
，

勤
儉
持
家
，
助
長
老
無
後
顧
之
憂
的
同

時
，
更
是
主
前
最
好
的
配
搭
同
工
。
二

人
口
唱
心
和
，
一
同
傳
揚
福
音
，
見
證

主
恩
，
見
之
者
皆
受
感
動
。 

 
 

一
九
九
七
年
︵
民
國
八
十
六
年
︶，

長
老
因
糖
尿
病
，
潰
瘍
久
不
癒
，
截
除

左
肢
。
長
老
雖
有
肢
體
上
之
軟
弱
，
體

力
漸
不
如
前
，
在
姊
妹
與
子
媳
扶
持

下
，
仍
以
堅
定
之
信
心
，
忠
心
主
前
。

其
後
藉
著
義
肢
，
長
老
多
次
前
往
大
陸

諸
神
學
院
及
教
會
，
培
訓
並
站
講
臺
，

頌
讚
榮
耀
主
名
；
一
九
九
八
年
，
又
因

心
有
感
動
，
固
定
前
往
伊
甸
教
會
證

道
，
以
至
親
至
誠
之
心
，
鼓
勵
有
同
樣

際
遇
之
會
友
，
要
剛
強
壯
膽
，
勇
敢
向

前
，
同
奔
天
路
。 

 
 

二
○
○
三
年
，
三
子
大
鈞
因
病
辭

世
，
長
老
雖
哀
痛
逾
恆
，
仍
與
姊
妹
相

持
，
以
主
工
為
重
。
直
至
二
○
○
六
年
，

始
因
再
受
病
魔
攪
擾
而
住
院
，
旋
以
肺

部
感
染
，
急
救
並
氣
切
，
右
肢
潰
瘍
難

癒
而
截
除
。
雖
如
此
，
長
老
仍
盼
藉
雙

足
之
義
肢
而
站
講
臺
，
能
時
時
為
主
所

用
為
念
。 

 
 

二
○
○
七
年
初
︵
民
國
九
十
六

年
︶，
長
老
因
高
燒
送
臺
大
醫
院
急
診
，

經
住
院
越
月
，
仍
群
醫
束
手
，
藥
石
罔

效
。
長
老
一
切
遵
奉
主
之
旨
意
，
遂
於

四
月
一
日
凌
晨
二
時
五
十
分
，
在
病
榻

前
，
有
牧
師
暨
家
人
、
親
友
之
禱
告
與

頌
讚
歌
聲
中
，
安
祥
的
被
主
接
回
天

家
。
享
年
八
十
又
有
八
歲
。 

 
 

︵
本
刊

訊
︶
華
北
神
學

院
九
六
年
春

季
班
開
學
典

禮
，
於
主
曆
二

○
○
七
年
三

月
一
日
︵
禮
拜

四
︶
下
午
七
時

舉
行
，
由
葉
程

義

院

長

主

禮
，
汪
宗
平
副

教

務

長

司

會
，
典
禮
在
莊

嚴
肅
穆
中
依

序
進
行
。
首
先

全
體
會
眾
肅

立
唱
詩
，
接
著

由
劉
藎
宇
牧

師
祈
禱
，
汪
宗

平
副
教
務
長

恭
讀
院
訓
，
主

席
葉
程
義
院

長
致
詞
，
然
後

由
聖
樂
老
師

張
豐
富
教
授

帶
領
華
北
詩

班
獻
詩
，
之
後
由
本
院
博
士
班
畢
業
同

學
新
店
教
會
牧
會
的
黃
清
榮
牧
師
證

道
，
最
後
，
全
體
會
眾
唱
詩
讚
美
主
，

葉
程
義
院
長
祝
福
，
禮
成
。 

 
 

葉
院
長
致
詞
如
下
： 

諸
位
師
長
，
諸
位
同
學
，
諸
位
同
工
弟

兄
姊
妹
，
大
家
平
安
！ 

 
 

今
晚
是
本
院
本
學
期
的
開
學
典

禮
，
首
先
歡
迎
大
家
的
光
臨
！
感
謝
上

帝
，
今
晚
特
別
恭
請
到
本
院
博
士
班
畢

業
的
，
也
是
在
本
院
按
牧
的
黃
清
榮
牧

師
在
百
忙
中
來
證
道
，
我
內
心
真
是
十

二
萬
分
的
感
謝
。
尤
其
是
華
北
國
樂

團
，
這
是
華
北
的
特
色
，
在
他
的
帶
領

下
，
常
常
參
加
各
種
活
動
，
譬
如
我
們

歷
屆
的
畢
業
典
禮
，
以
及
聯
合
慶
祝
聖

誕
，
華
北
國
樂
團
的
演
奏
，
都
從
未
缺

席
，
獲
得
一
致
的
好
評
。 

 
 

首
先
我
要
感
謝
華
北
任
課
的
老

師
，
他
們
各
有
專
業
，
各
有
專
長
，
但

是
他
們
從
不
計
較
待
遇
，
編
講
義
，
寫

教
材
，
犧
牲
奉
獻
，
默
默
地
耕
耘
，
我

真
是
感
到
對
他
們
十
二
萬
分
的
虧
欠
。

十
多
年
來
，
上
八
十
分
鐘
的
課
，
而
按

一
小
時
計
算
，
而
且
其
待
遇
不
及
超
商

打
臨
時
工
的
學
生
小
工
每
小
時
的
待

遇
。
所
以
我
這
次
調
整
八
十
分
鐘
的

課
，
按
一
個
半
小
時
計
酬
。
今
後
的
鐘

點
費
，
希
望
漸
漸
地
比
照
一
般
大
學
的

待
遇
。
這
不
是
錢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對
老

師
的
尊
重
，
我
們
要
﹁
尊
師
重
道
﹂，
禮

記
學
記
篇
說
：﹁
師
嚴
然
後
道
尊
，
道
尊

而
民
知
敬
學
。
﹂
所
以
我
們
要
尊
敬
老

師
，
不
要
虧
待
我
們
的
老
師
。
此
次
學

費
略
作
調
整
，
這
是
不
得
已
的
作
法
，

因
為
有
人
批
評
我
們
華
北
﹁
廉
價
競

爭
﹂，
說
起
來
實
在
是
有
點
尷
尬
，
所
以

未
經
大
家
的
同
意
，
我
是
擅
作
主
張
，

請
大
家
多
多
原
諒
，
多
多
包
涵
！ 

 
 

還
有
今
後
影
印
機
維
修
保
養
、
影

印
紙
、
影
印
機
碳
粉
、
白
板
筆
、
紙
茶

杯
等
等
，
全
由
學
校
無
條
件
供
應
，
不

需
要
由
各
班
班
費
來
支
付
。
華
北
神
學

院
是
培
養
聖
工
，
造
就
人
才
的
教
育
機

構
，
一
切
都
不
是
為
了
牟
利
賺
錢
。
神

學
院
是
神
自
己
所
創
建
的
，
屬
於
大
家

的
神
學
院
，
不
是
營
利
機
構
，
不
是
家

庭
企
業
，
不
是
個
人
的
私
產
，
而
是
財

團
法
人
，
請
大
家
盡
心
盡
力
為
華
北
犧

牲
奉
獻
，
我
們
大
家
都
是
和
華
北
榮
辱

與
共
，
請
多
多
介
紹
親
友
來
校
造
就
，

使
華
北
蒸
蒸
日
上
，
前
景
一
片
光
明
，

願
主
成
全
，
阿
們
！
︵
真
光
編
輯
室
︶ 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二
年
九
月
十
日
創
刊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六
年
五
月
二
十
日
出
版 

        
行
政
院
新
聞
局
局
版
台
誌
字
第
一
○
二
九
號 

北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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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
可
證 

刊  季 

期七四二第 
華  淑  楊  胡：人行發 
2  7  3  2  0  0  4  9：話 電 
社  誌  雜  光  真：所行發 
路 東 平 和 市 北 台 
          ：地在所 
樓  三  號 90 段  三 
27364988． 27320049：話 電 
司公限有業事化文望永：廠刷印 

元○三 期四年全 
音福傳，去下天普往們你：說穌耶 
。救得然必的洗受而信。聽民萬給 
（16、15：六十音福可馬） 

 
台北郵局許可證 
台北字第 2835 號 

臺灣郵政台北誌字第 591 號 
執 照 登 記 為 雜 誌 交 寄 

禮典學開班季春年96院學神北華
道證師牧榮清黃、禮主長院義程葉 

詩獻班詩領帶師牧富豐張 

拜禮息安士博英毓授教故楊 

告禱師牧光銘薛 禮主老長田吉楊 
思追老長鴻文黃 經讀老長吉定陳 

道證師牧恩紹寇 平生告報老長捷紹寇

主
僕
楊
毓
英
長
老
生
平
事
略 真

光
編
輯
室

向
秀
峰
長
老
「
家
庭
晚
禮
拜
」
卅
周
年
慶
賀
詞

 
 

中
華
民
國
榮
光
基
督
徒
團
契
協
會
，
李
一
華
理
事
長
，
有
感
於
向
秀
峰
長
老
﹁
家

庭
晚
禮
拜
﹂
卅
周
年
慶
，
特
致
賀
詞
，
頌
揚
神
恩
，
榮
神
益
人
，
特
予
刊
載
，
以
饗
讀

者
。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 

 

真
光
編
輯
室

頌
揚
神
恩 

走
過
三
十
歲
月
，
從
一
無
到
都
有
， 

由
家
庭
至
道
所
，
再
到
獻
堂
感
恩
， 

披
荊
斬
棘
開
拓
，
歷
經
困
難
艱
辛
， 

夫
婦
伉
儷
情
深
，
同
心
合
意
敬
拜
， 

數
算
分
享 

神
恩
，
點
滴
感
謝
在
心
， 

竭
力
為
主
作
工
，
拯
救
失
喪
靈
魂
， 

頌
揚
感
謝
讚
美
，
榮
歸
三
一
真
神
。 

主
內
弱
肢 

 
 李

一
華 

敬
賀



   期 七四二 第 日十二月五年六十九國民華中 True Light 光  真 May. 20. 2007  版二第 

 

「
華
北
」
異
象
燃
燒
神
州
大
地 

 

姚
西
伊 

│
│
華
北
神
學
院
之
歷
史
、
特
點
、
影
響
│
│ 

 
 

本
院
旅
美
博
士
孫
大
翔
主
任
牧
師
，
由
美
國
寄
來
姚
西
伊
教
授
大
作
，
文
情
並
茂
，

可
稱
佳
構
，
崇
敬
之
情
，
流
於
翰
墨
；
尤
其
對
華
北
神
學
院
讚
譽
有
加
，
凡
我
校
友
，

至
感
欣
慰
。
除
刊
載
於
本
院
網
頁
外
，
特
予
轉
載
，
以
饗
讀
者
。
惟
本
文
所
論
，
僅
就

﹁
華
北
﹂
在
大
陸
建
校
經
過
，
至
於
﹁
華
北
﹂
在
台
復
校
情
形
，
請
參
閱
九
十
五
年
八

月
廿
日
﹁
真
光
﹂
第
二
四
四
期
＾
華
北
神
學
院
簡
史
﹀，
以
資
銜
接
，
得
窺
全
貌
，
謹
此

陳
明
。
按
姚
教
授
為
中
國
天
津
南
開
大
學
文
學
士
、
文
學
碩
士
，
神
學
科
助
理
教
授
，

美
國
門
諾
聯
合
聖
經
神
學
院
神
學
碩
士
，
美
國
波
士
頓
大
學
神
學
博
士
，
著
作
宏
豐
，

令
人
欽
敬
。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真
光
編
輯
室
謹
識 

一
、
引
言 

 
 

你
知
道
二
十
世
紀
上
半
葉
，
中
國
擁
有
最
多
學
生
的
神
學
院
是
哪
一
間
嗎
？
就
是

位
於
山
東
省
滕
縣
的
華
北
神
學
院
︵
以
下
簡
稱
﹁
華
北
﹂︶。
然
而
由
於
各
種
原
因
，﹁
華

北
﹂
的
歷
史
和
影
響
卻
長
期
湮
沒
無
聞
。 

二
、
華
北
神
學
院
簡
史 

 
 

﹁
華
北
﹂
誕
生
於
山
東
基
督
教
大
學
︵
即
後
來
的
齊
魯
大
學
︶
神
學
院
內
部
的
一

場
糾
紛
。
一
九
一
九
年
夏
季
，
因
行
政
和
神
學
觀
點
等
原
因
，
美
國
北
長
老
會
宣
教
士
、

神
學
院
代
理
院
長
赫
士
︵W

atson H
ayes, 1882-1941

︶
被
迫
辭
職
，
十
八
名
來
自
山
東

長
老
會
的
神
學
生
離
校
，
跟
隨
他
到
了
濰
縣
。
同
年
年
底
，
教
會
領
袖
和
西
教
士
決
定

成
立
一
所
新
的
神
學
院
，
由
赫
士
出
任
院
長
。
一
九
二
二
年
，﹁
華
北
﹂
遷
入
了
山
東
省

滕
縣
的
校
址
。
美
國
南
長
老
會
的
江
北
區
差
會
後
來
也
加
入
﹁
華
北
﹂
的
事
工
。﹁
華
北
﹂

雖
然
由
長
老
會
人
士
領
導
和
任
教
，
但
它
不
分
宗
派
，
為
所
有
中
國
教
會
培
訓
骨
幹
。 

 
 

﹁
華
北
﹂
從
此
迅
速
成
長
。
在
一
九
二
四
至
一
九
二
五
年
的
學
期
裡
，
在
校
學
生

共
有
一
百
名
男
生
和
廿
四
名
女
生
，
分
別
來
自
十
三
個
省
份
和
朝
鮮
，
分
屬
十
二
個
差

會
和
宗
派
。
一
九
二
七
年
春
季
，
這
個
數
字
達
到
了
高
峰
：
一
三
五
名
男
生
和
五
十
一

名
女
生
。
就
學
生
人
數
而
言
，﹁
華
北
﹂
是
當
時
中
國
最
大
的
新
教
神
學
院
。 

 
 

從
二
十
年
代
末
期
開
始
，﹁
華
北
﹂
的
正
常
活
動
幾
度
遭
戰
亂
干
擾
。
一
九
四
一
年

太
平
洋
戰
爭
爆
發
後
，
日
軍
強
行
關
閉
了
該
校
。
抗
戰
結
束
後
，﹁
華
北
﹂
的
教
職
員
與

董
事
會
積
極
籌
備
復
校
。
在
美
國
，﹁
華
北
﹂
的
支
持
者
成
立
了
美
國
董
事
會
和
重
建
基

金
。
一
九
四
六
年
初
，﹁
華
北
﹂
正
式
復
校
，
但
不
久
因
國
共
內
戰
，
被
迫
遷
至
江
蘇
徐

州
，
一
九
四
八
年
又
南
遷
到
無
錫
。
戰
亂
造
成
部
分
外
籍
教
員
無
法
返
回
中
國
，
學
生

人
數
銳
減
。
一
九
五
一
年
初
，﹁
華
北
﹂
的
最
後
一
位
西
教
士
離
開
中
國
。
海
外
的
經
費

援
助
也
停
止
了
。﹁
華
北
﹂
最
終
於
一
九
五
二
年
十
一
月
併
入
金
陵
協
和
神
學
院
。 

三
、「
華
北
」
的
神
學
教
育
理
念
和
實
踐 

 
 

在
二
十
世
紀
上
半
期
中
國
的
神
學
教
育
界
，﹁
華
北
﹂
以
充
分
體
現
福
音
信
仰
神
學

教
育
理
念
著
稱
。
當
時
，
聖
經
高
等
批
評
學
、
現
代
主
義
神
學
和
社
會
福
音
在
中
國
基

督
教
界
傳
播
，
教
會
教
育
出
現
了
削
弱
聖
經
和
教
義
教
導
的
世
俗
化
趨
勢
。
有
鑒
於
此
，

﹁
華
北
﹂
旗
幟
鮮
明
地
維
護
聖
經
默
示
、
無
誤
的
權
威
和
教
義
的
純
正
。
赫
士
曾
說
：﹁﹃
華

北
﹄
永
遠
不
培
養
貶
低
基
督
，
懷
疑
福
音
的
人
。
﹂
因
此
，﹁
華
北
﹂
的
課
程
中
，
佔
支

配
地
位
的
是
按
福
音
主
義
觀
點
而
講
授
的
新
、
舊
約
課
程
。
同
時
，﹁
華
北
﹂
重
視
給
予

學
生
多
方
面
的
裝
備
。
除
了
聖
經
科
目
之
外
，
還
有
系
統
神
學
、
教
會
歷
史
、
佈
道
學
、

英
文
、
音
樂
、
比
較
宗
教
學
、
地
理
和
生
物
等
內
容
。﹁
華
北
﹂
要
求
學
生
們
不
但
學
到

聖
經
與
神
學
知
識
，
而
且
廣
泛
地
參
與
傳
福
音
和
牧
會
的
實
際
工
作
，
積
累
事
奉
的
經

驗
。 

四
、「
華
北
」
與
中
國
教
會 

 
 

﹁
華
北
﹂
一
直
致
力
推
動
中
國
教
會
的
自
治
和
自
養
。
從
一
開
始
，﹁
華
北
﹂
的
自

我
定
位
便
是
一
所
在
山
東
和
蘇
北
長
老
教
會
領
導
之
下
的
中
國
神
學
院
。﹁
華
北
﹂
的
董

事
會
和
全
職
教
授
中
，
至
少
一
半
以
上
是
華
人
。
到
一
九
三
七
年
，﹁
華
北
﹂
的
院
長
也

開
始
由
華
人
出
任
。 

 
 

﹁
華
北
﹂
看
到
，
要
為
中
國
基
層
│
│
特
別
是
農
村
教
會
│
│
培
養
未
來
的
領
袖
，

學
生
自
養
和
忍
受
艱
苦
條
件
的
能
力
非
常
關
鍵
。﹁
華
北
﹂
為
此
盡
量
壓
低
學
校
行
政
和

員
工
生
活
開
支
的
經
費
，
鼓
勵
中
國
教
會
奉
獻
，
逐
步
減
少
助
學
津
貼
，
促
使
學
生
自

給
，
不
養
成
依
賴
西
差
會
的
習
慣
。
為
了
避
免
教
學
內
容
和
學
生
生
活
西
化
的
傾
向
，﹁
華

北
﹂
所
有
課
程
均
以
中
文
講
授
，
英
文
只
是
選
修
課
，
學
生
的
宿
舍
體
制
也
完
全
維
持

中
式
。 

 
 

多
年
來
，﹁
華
北
﹂
為
中
國
教
會
造
就
了
大
批
的
基
層
牧
師
和
傳
道
人
。
從
一
九
一

九
至
一
九
三
三
年
，﹁
華
北
﹂
培
養
了
二
○
四
名
畢
業
生
，
附
設
的
女
子
聖
經
神
學
院
則

培
養
了
六
十
二
名
畢
業
生
。
直
到
二
十
世
紀
八
十
年
代
，﹁
華
北
﹂
畢
業
生
的
身
影
還
可

以
在
海
內
外
華
人
教
會
中
見
到
。﹁
華
北
﹂
在
海
外
也
贏
得
了
相
當
高
的
聲
譽
。 

 
 

在
中
國
基
督
新
教
的
神
學
教
育
史
上
，
華
北
神
學
院
是
福
音
信
仰
神
學
教
育
的
一

個
典
範
。
在
短
短
的
三
十
餘
年
裡
，﹁
華
北
﹂
為
中
國
教
會
的
發
展
及
性
格
的
形
成
，
做

出
了
巨
大
的
貢
獻
。 

五
、
結
語 

 
 

二
○
○
二
年
春
，
我
有
幸
造
訪
﹁
華
北
﹂
的
舊
址
。
站
在
碩
果
僅
存
的
兩
幢
教
授

住
宅
前
，
我
心
中
充
滿
崇
敬
之
情
，
同
時
深
感
﹁
華
北
﹂
的
異
象
仍
然
在
神
州
大
地
燃

燒
著
。 

 

談
罪
與
法
律
的
相
對
根
源
（
上
） 

│
│
並
揭
開
伊
甸
園
址
的
面
紗
│
│ 

 
  

胡
祖
國 

 
 

世
人
和
基
督
徒
對
伊
甸
園
的
寧
靜
、
美
麗
環
境
，
和
亞
當
、
夏
娃
無
憂
無
愁
的
愛

情
生
活
，
都
充
滿
了
詩
情
晝
意
的
綺
思
。
但
如
指
它
是
罪
的
起
源
地
，
就
覺
得
不
可
思

議
，
就
要
問
伊
句
園
的
芳
址
何
在
？
我
常
遇
到
這
些
問
題
，
又
不
是
三
言
兩
語
能
說
清

楚
的
，
現
以
本
專
題
討
論
，
從
頭
說
起
，
拋
磚
引
玉
，
就
教
方
家
。 

 
 

教
會
每
有
福
音
聚
會
，
講
台
無
論
什
麼
講
題
，
最
後
總
結
都
是
：
人
是
滿
了
罪
的

罪
人
，
請
相
信
，
接
受
主
耶
穌
捨
命
流
血
代
死
的
救
贖
。
約
翰
壹
書
一
章
九
節
﹁
我
們

若
認
自
己
的
罪
，
神
是
公
義
的
信
實
的
，
必
要
赦
免
我
們
的
罪
，
洗
淨
我
們
一
切
的
不

義
。
﹂
罪
人
喜
歡
人
讚
美
他
是
好
人
，
不
大
接
受
指
為
罪
人
。 

 
 

會
所
每
週
五
上
午
九
時
半
起
有
年
長
聖
徒
的
長
青
聚
會
，
現
讀
﹁
基
督
是
福
音
的

負
擔
﹂
一
書
，
就
書
中
各
篇
，
每
週
一
篇
作
分
享
的
題
目
，
其
中
第
五
篇
﹁
人
生
的
罪

惡
﹂
和
第
十
八
篇
﹁
罪
﹂，
兩
篇
都
談
罪
。
著
者
對
罪
認
識
透
澈
，
妙
筆
生
花
，
描
寫
生

動
細
緻
，
大
家
讀
後
交
通
，
都
認
知
罪
之
可
惡
，
惟
有
信
靠
救
主
寶
血
，
洗
淨
罪
污
，

在
恩
典
上
得
救
成
為
神
的
兒
女
，
另
一
面
在
生
機
上
有
主
復
活
的
新
生
命
，
可
脫
離
罪
，

勝
過
罪
，
聖
徒
認
識
罪
，
悔
改
求
主
洗
淨
，
也
不
敢
自
義
是
好
人
，
仍
要
隨
時
依
靠
主

的
寶
血
功
效
。 

 
 

聚
會
中
，
大
眾
分
享
主
的
愛
、
主
的
憐
恤
、
主
的
同
在

，
沒
有
人
分
享
﹁
罪
﹂
，

把
罪
分
享
別
人
是
負
面
而
不
敬
的
，
罪
帶
給
人
是
痛
苦
、
憂
傷
、
失
敗
、
軟
弱
、
墮
落
、

毀
滅

等
，
所
以
我
們
沒
有
分
享
﹁
罪
﹂
的
說
法
，
是
交
通
認
識
罪
，
透
澈
認
清
罪

的
表
裡
，
提
醒
大
眾
預
防
罪
，
遠
離
罪
，
激
發
共
鳴
，
大
眾
宣
告
，
對
罪
說
不
。 

 
 

要
澈
底
認
識
罪
，
應
通
過
下
列
的
有
效
途
徑
。 

壹
、
先
認
識
律
法
和
其
根
源 

 
 

律
法
，
是
規
劃
人
類
行
為
的
準
則
，
也
就
是
對
付
罪
行
，
解
決
罪
案
的
相
對
辭
語
。 

 
 

創
一
：
27
、
28
神
就
照
自
己
的
形
象
造
人
，
乃
是
照
著
祂
的
形
象
造
男
造
女
。
神

就
賜
福
他
們
，
又
對
他
們
說
，
要
生
養
眾
多
，
遍
滿
地
面
，
也
要
管
理
海
裡
的
魚
，
空

中
的
鳥
，
和
地
上
各
樣
行
動
的
活
物
。 

 
 

神
首
造
亞
當
︵B

.C
. 4112-3182

︶，
生
子
該
隱
，
次
子
亞
伯
未
婚
被
殺
，
再
生
三

子
塞
特
。
按
照
神
的
命
定
要
生
養
眾
多
，
遍
滿
全
地
的
祝
福
，
五
章
記
載
二
子
家
譜
： 

 
 

一
、
長
子
該
隱
生
以
諾
，
│
以
拿
│
米
戶
雅
利
│
瑪
士
撒
利
│
拉
麥
│
雅
八
、
猶

八
、
士
八
該
隱
；
下
傳
九
代
。 

 
 

二
、
三
子
塞
特
生
以
挪
士
│
該
南
│
瑪
勒
列
│
雅
列
│
以
諾
│
瑪
土
撒
拉
│
拉
麥

│
挪
亞
，
下
傳
九
代
。 

 
 

亞
當
長
子
該
隱
生
養
至
下
傳
九
代
後
，
聖
經
未
續
記
後
代
，
但
生
養
眾
多
必
散
居

各
地
。
三
子
塞
特
生
養
至
下
傳
九
代
，
挪
亞
於
五
百
歲
時
生
閃
、
含
、
雅
弗
。 

 
 

創
六
章
記
述
，
神
看
世
界
已
經
敗
壞
。
七
、
八
章
記
述
神
看
挪
亞
為
義
人
，
神
要

以
洪
水
審
判
世
人
，
吩
咐
挪
亞
造
方
舟
避
難
。
九
章
記
述
，
神
與
挪
亞
和
其
後
裔
，
以

虹
為
記
立
約
，
以
後
不
再
以
洪
水
審
判
罪
惡
︵
這
是
神
人
律
法
的
初
始
︶，
但
說
三
子
和

其
後
裔
要
分
散
全
地
。
十
章
記
述
挪
亞
三
子
分
散
概
略
，
十
一
章
記
述
，
那
時
天
下
人

口
音
一
致
，
人
們
東
遷
示
拿
平
原
，
商
量
建
城
建
塔
，
要
塔
頂
通
天
，
傳
揚
人
名
，
免

得
分
散
全
地
。
這
公
然
違
反
神
的
主
宰
命
定
，
於
是
耶
和
華
在
那
裡
變
亂
天
下
人
的
口

音
，
使
眾
人
分
散
在
全
地
，
所
以
那
城
名
叫
巴
別
，
就
是
變
亂
之
意
。
於
是
天
下
人
各

自
分
散
，
語
言
亦
隨
居
地
而
各
自
發
展
成
為
各
種
方
言
，
進
而
各
成
邦
國
。
其
中
挪
亞

三
子
之
族
群
，
依
聖
經
顯
示
他
們
原
居
地
米
所
波
大
米
吾
珥
至
哈
蘭
路
線
一
帶
，
彼
此

面
對
而
後
轉
向
反
方
向
分
散
到
下
列
地
區
成
為
邦
國
。 

 
 

一
、
雅
弗
族
群
原
近
歐
洲
南
部
，
遂
向
西
北
分
散
，
在
歐
洲
各
地
成
為
邦
國
。 

 
 

二
、
含
因
父
酒
醉
赤
身
，
未
作
適
切
照
護
，
致
遭
咒
詛
，
其
原
住
亞
洲
西
部
和
非

洲
東
部
，
即
向
非
洲
西
南
分
散
各
成
邦
國
。 

 
 

三
、
閃
族
原
住
兩
河
流
域
之
亞
洲
西
部
，
閃
是
主
耶
穌
家
譜
亞
當
嫡
系
十
二
代
，

其
以
攔
、
亞
述
、
亞
法
撒
、
路
德
、
亞
蘭
五
子
中
之
亞
法
撒
嫡
傳
，
仍
留
居
中
東
原
地

外
，
其
餘
四
子
各
族
皆
向
亞
洲
東
遷
，
部
份
分
散
落
籍
我
國
黃
河
流
域
，
而
成
華
夏
子

民
，
部
份
分
散
東
亞
，
而
成
亞
洲
各
邦
國
。 

 
 

地
上
邦
國
之
出
現
，
即
創
一
：
27
、
28
，
神
定
規
，
人
要
生
養
眾
多
，
遍
滿
地
面
，

治
理
這
地
之
旨
意
的
實
現
。
此
前
，
神
治
全
地
，
人
有
罪
惡
，
神
用
洪
水
審
判
了
人
類
，

現
在
由
神
賦
予
人
治
理
這
地
的
權
柄
，
人
分
散
各
地
邦
國
，
才
是
人
治
全
地
的
實
行
，

人
治
全
地
的
憑
藉
就
必
建
立
政
制
和
法
律
，
對
由
受
治
人
民
遵
守
一
切
人
民
之
義
務
法

規
和
諧
相
處
，
對
外
與
各
國
依
法
訂
約
辦
理
外
交
，
才
能
促
進
世
界
大
同
。
人
民
犯
罪

作
惡
，
依
法
審
判
，
此
即
人
治
法
律
時
代
的
來
臨
。 

 
 

在
人
類
歷
史
上
的
古
代
社
會
，
人
治
全
地
的
法
律
，
首
推
古
巴
比
倫
漢
慕
拉
比
王

治
下
約
三
百
條
漢
慕
拉
比
法
典
︵B

.C
. 1728-1686 The Law

 code of H
am

m
urabi

︶
已

具
規
模
。
同
時
期
在
中
國
已
是
帝
制
建
國
約
千
年
之
商
朝
︵
按
中
國
歷
史
溯
自
伏
羲
氏
、

神
農
氏
、
黃
帝
、
少
昊
、
顓
頊
、
帝
嚳B

.C
. 2698-2300

，
唐
堯B

.C
. 2300-2200

，
虞

舜
、
皋
陶B

.C
. 2200-2183

，
夏B

.C
. 2183-1751

，
商B

.C
. 1751-1111

︶。
此
時
期
商

朝
政
制
，
法
律
也
很
完
備
，
已
建
立
︵
一
︶
王
位
繼
承
，︵
二
︶
臣
僚
有
內
服
與
外
服
之

分
，︵
三
︶
國
防
建
軍
有
制
，︵
四
︶
外
交
建
立
邦
交
國
三
十
多
個
，︵
五
︶
國
家
祭
禮
有

人
殉
與
人
祭
之
制
。 

聖
經
律
法
之
起
源 

 
 

創
十
五
：
13
神
對
亞
伯
蘭
說
，︵B

.C
. 2166-1991

，
閃
之
後
代
依
耶
穌
家
譜
，
是

亞
當
第
廿
一
代
嫡
傳
︶
你
要
的
確
知
道
，
你
的
後
裔
必
寄
居
別
人
的
地
，
服
事
那
地
的

人
，
那
地
的
人
要
苦
待
他
們
四
百
年
。
創
十
六
章
記
述
亞
伯
蘭
之
孫
雅
各
全
家
，
因
荒

年
而
下
埃
及
，
投
奔
其
子
約
瑟
。
出
十
二
：
40
以
色
列
人
在
埃
及
約
四
三
○
年
後
，
於

一
股
聖
經
學
人
所
接
受
的
主
前
一
四
四
六
年
，
摩
西
蒙
神
呼
召
率
領
以
民
二
百
多
萬
︵
老

少
婦
幼
在
內
︶
出
埃
及
，
往
赫
人
之
迦
南
美
地
建
國
，
要
建
國
治
理
就
必
須
律
法
，
以

色
列
人
是
神
的
選
民
，
途
中
神
就
向
摩
西
多
次
曉
諭
與
神
立
約
之
誡
命
和
律
法
，
但
由

人
依
律
法
審
判
罹
罪
人
民
。 

 
 

聖
經
律
法torah Law

摩
西
五
經
，
著
者
摩
西
自
己
宣
稱
是
主
使
用
的
器
皿
，
立
法

的
惟
一
權
威
是
耶
和
華
如
此
說
，
其
中
許
多
純
屬
宗
教
規
條
和
祭
祀
禮
儀
，
是
以
神
為

本
的
，
與
二
百
多
年
前
的
漢
慕
拉
比
法
典
和
中
國
商
制
法
律
，
依
人
的
需
求
而
研
製
的
，

是
以
人
為
本
的
，
這
是
聖
經
法
律
和
人
製
法
律
的
根
本
不
同
之
處
，
人
各
有
其
住
居
之

地
，
自
應
遵
守
當
地
國
家
之
法
律
，
摩
西
律
法
是
為
神
的
選
民
猶
大
人
頒
發
的
，
猶
大

人
無
論
旅
居
何
處
，
要
守
當
地
律
法
也
要
守
摩
西
律
法
在
神
前
稱
義
。 

 
 

在
舊
約
譯
作
律
法
詞
語
，
希
伯
來
文
動
辭
字
根
是
﹁
投
擲
﹂
或
﹁
發
射
﹂，
含
義
是

告
之
，
指
導
和
指
引
，
前
面
說
過
律
法
是
對
付
罪
解
決
罪
的
相
對
辭
語
。
所
以
聖
經
上

的
罪
，
有
人
解
作
﹁
矢
不
中
﹂。
中
庸
十
四
章
：﹁
君
子
素
其
位
，
而
行
中
之
後
，
子
曰
：

射
有
似
乎
君
子
，
失
諸
正
鵠
，
反
求
諸
其
身
。
﹂
其
義
就
是
君
子
作
人
之
道
，
似
射
箭
，

射
不
中
紅
心
，
就
要
反
省
自
責
是
自
己
沒
有
站
正
之
誤
，
亦
即
言
行
相
對
於
律
法
過
之

或
不
及
，
都
不
合
標
準
是
一
樣
的
意
思
。︵
下
期
待
續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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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何
做
智
慧
人 

 
  

    
   

劉
藎
宇 

 
 

經
文
：
箴
二
十
七
章
11
節 

 
 

這
節
經
文
之
目
的
在
於
勉
勵
我
們
要
作
智
慧
人
，
我
相
信
這
是
歷
世
歷
代
上
帝
對

祂
兒
女
們
所
發
出
的
呼
召
，
箴
三
章
7

節
一
針
見
血
指
出
，
不
要
自
以
為
有
智
慧
，
要

敬
畏
耶
和
華
，
遠
離
惡
事
。
聖
經
給
我
們
看
見
，
約
伯
不
但
作
到
了
，
而
且
獲
得
上
帝

三
次
肯
定
。 

 
 

從
約
伯
記
一
章
1

節
、
8

節
及
二
章
3

節
，
重
複
強
調
論
及
此
事
。
其
他
像
大
衛
、

摩
西
、
但
以
理
，
保
羅
對
這
呼
召
，
皆
有
所
回
應
。
大
衛
在
詩
篇
五
一
篇
6

節
，
摩
西

在
詩
篇
九
○
篇
12
節
，
但
以
理
在
但
以
理
書
二
章
20
節
，
保
羅
在
以
弗
所
書
五
章
15

節
，
圴
論
到
智
慧
，
但
如
何
作
智
慧
人
，
我
們
要
一
同
仰
望
神
在
聖
經
裡
給
我
們
找
出

答
案
。 

 
 

其
一
、
首
先
我
們
應
該
知
道
甚
麼
是
「
智
慧
」
？ 

 
 

以
弗
所
書
一
章
17
節
說
：﹁
求
我
們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神
榮
耀
的
父
將
賜
人
智
慧
和
啟

示
的
靈
，
賞
賜
給
你
們
，
使
你
們
真
知
道
祂
。
﹂
這
是
使
徒
保
羅
為
以
弗
所
信
徒
禱
告

求
神
賜
給
他
們
智
慧
和
啟
示
的
靈
。
不
光
有
啟
示
還
得
有
智
慧
；
而
且
智
慧
在
啟
示
之

前
。
這
叫
我
們
看
見
；
如
果
你
要
真
知
道
神
就
必
須
有
智
慧
和
啟
示
的
靈
才
可
以
。
甚

麼
是
智
慧
和
啟
示
呢
？
就
是
那
隱
藏
在
神
裡
面
的
旨
意
。
這
旨
意
是
神
在
創
世
之
前
所

定
規
的
，
神
是
按
著
祂
心
中
所
喜
悅
的
定
規
了
這
旨
意
；
這
旨
意
也
是
在
祂
兒
子
裡
面

所
定
規
的
。
人
不
知
道
這
旨
意
是
甚
麼
，
這
旨
意
就
是
神
的
智
慧
。
在
神
的
裡
面
有
這

樣
的
一
個
旨
意
；
但
是
這
個
旨
意
人
不
知
道
，
所
以
需
要
啟
示
。
如
果
神
不
把
他
自
己

的
心
意
藉
著
祂
的
靈
向
我
們
打
開
，
我
們
就
永
遠
不
能
測
透
神
的
智
慧
。 

 
 

感
謝
神
，
在
以
弗
所
書
裡
給
我
們
看
見
了
神
的
智
慧
。
究
竟
甚
麼
是
智
慧
？
這
智

慧
是
在
神
裡
面
，
就
是
照
他
所
喜
愛
的
。
在
祂
愛
子
裡
面
所
定
規
那
永
遠
的
旨
意
。
神

在
地
上
一
切
的
計
劃
都
是
根
據
這
旨
意
，
他
在
地
上
一
切
的
作
為
，
又
都
是
根
據
這
計

劃
。
直
等
到
萬
有
都
歸
向
祂
兒
子
；
直
等
到
祂
兒
子
在
萬
有
之
上
居
首
位
，
這
個
是
神

的
智
慧
，
神
在
古
時
藉
眾
先
知
，
現
今
藉
著
祂
的
靈
，
向
我
們
打
開
，
叫
我
們
知
道
究

竟
神
的
心
意
是
甚
麼
？
這
就
叫
著
智
慧
。 

 
 

我
們
若
是
真
正
的
追
求
智
慧
就
得
向
心
裡
頭
去
尋
找
。
這
顆
心
是
怎
樣
的
心
呢
？

是
明
白
的
心
，
是
能
聽
見
的
心
。
換
句
話
說
，
祂
的
心
能
聽
見
神
的
聲
音
，
這
才
是
智

慧
。
一
個
有
智
慧
的
人
，
心
靈
裡
能
夠
聽
見
神
的
聲
音
。
你
若
光
在
頭
腦
裡
找
智
慧
，

這
是
哲
學
，
是
形
而
上
學
。 

 
 

其
二
，
絕
對
肯
定
神
是
智
慧
源
頭
。 

 
 

箴
言
書
二
章
6

節
斬
釘
截
鐵
指
出
：﹁
耶
和
華
賜
人
智
慧
、
知
識
和
聰
明
都
由
他
口

而
出
﹂
。
詩
人
告
訴
我
們
：
﹁
我
們
主
為
大
、
最
有
能
力
，
祂
的
智
慧
無
法
測
度
﹂
。︵
詩

一
四
七
：
5

︶
先
知
以
賽
亞
說
：﹁
你
豈
不
曾
知
道
：
祂
的
智
慧
無
法
測
度
﹂。︵
賽
四
○
：

28
︶，﹁
耶
和
華
你
所
造
的
何
其
多
，
都
是
你
用
智
慧
造
成
的
﹂。︵
詩
一
○
四
：
24
︶；﹁
耶

和
華
用
能
力
創
造
大
地
，
用
智
慧
建
立
世
界
﹂︵
耶
十
：
12
；
五
一
：
15
︶，
但
二
：
21
：

﹁
將
智
慧
賜
與
智
慧
人
，
將
知
識
賜
與
聰
明
人
。
﹂
人
務
必
要
虛
心
承
認
自
己
毫
無
智

慧
。
因
創
世
紀
二
：
7

指
出
：
耶
和
華
神
用
地
上
的
塵
土
造
人
，
將
生
氣
吹
在
他
鼻
孔

裡
，
他
就
成
了
有
靈
的
活
人
。
所
以
在
詩
篇
一
○
三
篇
14
節
說
：
他
知
道
我
們
的
本
體
，

思
念
我
們
不
過
是
塵
土
。 

 
 

其
三
，
天
上
與
地
上
的
智
慧
區
別
在
哪
裡
？ 

 
 

雅
各
書
三
：
14
說
：﹁
你
們
心
裡
若
懷
著
苦
毒
的
忌
妒
和
分
爭
，
就
不
可
自
誇
，
也

不
可
說
謊
話
敵
擋
真
道
，
這
樣
的
智
慧
不
是
從
上
頭
來
，
乃
是
屬
地
的
，
屬
情
慾
的
，

屬
鬼
魔
的
﹂。
創
世
記
三
：
6

、
7

：﹁
於
是
女
人
見
那
樹
的
果
子
好
作
食
物
，
也
悅
人

的
眼
目
，
且
是
可
喜
的
能
使
人
有
智
慧
。
﹂
這
智
慧
是
屬
地
的
，
屬
情
慾
的
，
屬
鬼
魔

的
，
所
以
林
前
一
：
19
說
：﹁
我
要
滅
絕
智
慧
人
的
智
慧
，
廢
棄
聰
明
人
的
聰
明
﹂，
乃

是
指
地
上
鬼
魔
的
智
慧
而
言
。
我
們
看
天
上
的
智
慧
有
什
麼
不
同
，
具
有
那
些
特
質
： 

 
 

雅
三
：
17
說
：﹁
惟
獨
從
上
頭
來
的
智
慧
，
先
是
清
潔
，
後
是
和
平
﹂，
溫
良
柔
順
，

滿
有
憐
憫
，
多
結
善
果
，
沒
有
偏
見
，
沒
有
假
冒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凡
地
上
所
生
的
人
沒

一
個
有
屬
天
的
智
慧
，
但
是
惟
獨
有
個
例
外
，
我
們
稱
之
為
絕
無
僅
有
，
就
是
道
成
肉

身
的
耶
穌
，
路
加
福
音
二
：
40
說
：﹁
孩
子
漸
漸
長
大
，
強
健
起
來
，
充
滿
智
慧
，
又
有

神
的
恩
在
他
身
上
﹂。
同
章
52
節
又
說
：﹁
耶
穌
的
智
慧
和
身
量
並
神
和
人
喜
愛
他
的
心
，

都
一
齊
增
長
﹂。 

 
 

其
四
、
抓
住
神
應
許
向
神
求
智
慧
： 

 
 

雅
一
：
5

說
：﹁
你
們
中
間
若
有
缺
少
智
慧
的
，
應
當
求
那
厚
賜
與
眾
人
，
也
不
斥

責
人
的
神
，
主
就
必
賜
給
他
﹂。
所
羅
門
很
懂
得
這
個
秘
訣
，
緊
緊
把
握
這
個
原
則
，
單

單
向
神
求
智
慧
，
所
羅
門
作
了
王
，
列
王
記
上
有
奇
特
描
述
。
因
著
所
羅
門
愛
耶
和
華
。

他
有
一
顆
愛
神
的
心
，
他
不
但
愛
神
而
且
有
所
表
現
。
愛
這
個
東
西
是
不
能
隱
藏
的
，

你
若
把
愛
隱
藏
在
裡
面
就
要
悶
死
了
。
愛
是
必
須
要
發
表
的
，﹁
神
愛
世
人
，
甚
至
將
祂

的
獨
生
子
賜
給
他
們
﹂。
所
羅
門
既
有
愛
神
的
心
，
他
就
要
發
表
。
誠
如
約
翰
所
說
：﹁
小

子
們
哪
，
我
們
相
愛
，
不
要
只
在
言
語
和
舌
頭
上
，
總
要
在
行
為
和
誠
實
上
。
﹂︵
約
一

三
：
18
︶ 

 
 

在
舊
約
時
候
，
愛
神
的
發
表
，
就
是
獻
祭
。
所
羅
門
就
到
基
遍
去
獻
祭
。︵
因
為
那

時
銅
祭
壇
已
經
從
示
羅
搬
到
基
遍
了
。
而
約
櫃
是
在
錫
安
山
，
大
衛
的
帳
幕
裡
面
。
︶

所
羅
門
為
愛
神
的
緣
故
，
就
到
基
遍
去
大
大
的
獻
祭
，
他
獻
了
一
千
犧
牲
作
燔
祭
，
表

明
他
實
在
是
愛
神
。
神
就
在
夢
中
向
他
顯
現
，
對
所
羅
門
說
：
無
論
你
要
什
麼
，
都
可

以
向
我
求
。
但
是
所
羅
門
不
求
富
、
不
求
貴
、
不
求
長
壽
、
也
不
求
滅
絕
他
的
仇
敵
。

換
句
話
說
，
他
不
為
自
己
求
甚
麼
，
他
只
為
著
神
和
神
的
百
姓
而
有
所
要
求
。
所
羅
門

禱
告
神
說
：﹁
你
僕
人
我
父
親
大
衛
，
用
誠
實
、
公
義
、
正
直
的
心
，
行
在
你
面
前
，
祢

就
向
他
大
施
恩
典
；
又
為
他
存
留
大
恩
，
賜
他
一
個
兒
子
坐
在
他
的
位
上
，
正
如
今
日

一
樣
。
﹂ 

 
 

﹁
耶
和
華
我
的
神
啊
！
如
今
你
使
僕
人
接
續
我
父
親
大
衛
作
王
，
但
我
是
幼
童
，

不
知
應
當
怎
樣
出
入
。
僕
人
住
在
你
所
揀
選
的
民
中
，
這
民
多
得
不
可
勝
數
。
所
以
求

你
賜
我
智
慧
，
可
以
判
斷
你
的
民
，
能
辨
別
是
非
。
不
然
，
誰
能
判
斷
這
眾
多
的
民
。
﹂

這
樣
的
禱
告
是
神
應
允
的
。
神
說
：﹁
你
不
為
自
己
求
壽
、
求
富
，
也
不
求
滅
絕
你
敵
的

性
命
，
單
單
求
智
慧
可
以
聽
訟
，
我
就
應
允
你
所
求
，
賜
你
聰
明
智
慧
，
甚
至
在
你
以

前
沒
有
像
你
的
，
在
你
以
後
也
沒
有
像
你
的
。
﹂ 

 
 

所
羅
門
遠
勝
一
切
的
智
慧
；
東
方
人
會
想
，
會
幻
想
，
所
以
東
方
人
的
智
慧
是
形

而
上
的
；
都
是
哲
學
方
面
的
東
西
。
所
羅
門
的
智
慧
勝
過
東
方
人
的
智
慧
。
埃
及
人
的

智
慧
是
甚
麼
呢
？
當
時
埃
及
人
的
科
技
非
常
進
步
，
直
到
今
日
在
埃
及
還
能
看
見
當
時

他
們
所
建
的
金
字
塔
，
這
建
造
金
字
塔
的
工
程
，
直
到
今
天
仍
是
令
人
嘆
為
觀
止
的
。

不
但
能
把
那
麼
大
的
石
頭
搬
到
那
麼
高
的
地
方
上
去
，
而
且
有
人
說
：
當
時
埃
及
人
建

造
金
字
塔
乃
是
照
著
北
極
星
的
方
位
建
造
的
。
到
現
在
幾
千
年
了
，
真
正
的
方
位
稍
有

變
動
偏
差
而
人
若
要
測
量
、
校
正
角
度
，
他
仍
是
正
確
的
。
可
見
埃
及
人
當
時
對
天
文

的
準
確
程
度
，
實
在
是
驚
人
的
！
所
以
埃
及
的
智
慧
是
科
技
方
面
的
，
是
形
而
下
的
，

屬
於
應
用
科
學
。
聖
經
上
說
：
所
羅
門
的
智
慧
勝
過
東
方
人
，
也
勝
過
埃
及
人
；
這
就

是
說
他
的
智
慧
不
但
勝
過
形
而
上
的
哲
學
，
也
勝
過
形
而
下
的
科
學
。 

 
 

所
羅
門
作
箴
言
三
千
句
，
現
今
我
們
所
讀
的
箴
言
沒
有
三
千
句
，
只
不
過
是
他
所

寫
的
一
小
部
分
而
已
。
他
寫
詩
歌
一
千
零
五
首
，
但
在
聖
經
中
只
記
載
了
兩
首
，
就
是

詩
篇
七
二
和
一
二
七
篇
，
而
雅
歌
乃
是
他
寫
的
歌
中
之
歌
，
是
一
千
零
五
首
裡
最
高
的

一
首
，
感
謝
神
把
這
一
首
留
給
了
我
們
，
這
是
所
羅
門
的
智
慧
。 

 
 

同
時
所
羅
門
的
智
慧
像
海
邊
的
沙
那
麼
廣
大
。
他
講
論
草
木
，
從
利
巴
嫩
的
香
柏

木
起
，
直
講
到
牆
頭
上
的
牛
膝
草
。
你
知
道
利
巴
嫩
的
香
柏
木
是
樹
木
中
最
大
的
。
而

牆
頭
上
爬
的
牛
膝
草
，
卻
是
最
小
的
草
。
不
但
如
此
，
他
對
飛
禽
走
獸
昆
蟲
，
各
樣
動

都
瞭
解
，
並
都
能
講
解
。
可
以
說
他
是
個
生
物
學
家
，
是
個
植
物
學
家
，
也
是
個
動
物

學
家
。
他
講
到
利
巴
嫩
香
柏
木
時
看
見
神
，
他
講
到
牆
頭
上
的
牛
膝
草
時
，
也
看
見
神
，

他
在
飛
鳥
上
看
見
神
；
他
在
走
獸
上
也
看
見
了
神
。
換
句
話
說
他
在
被
造
之
物
中
，
看

見
那
位
創
造
的
主
。
因
著
在
他
裡
面
有
智
慧
，
所
以
他
能
帶
領
人
到
神
裡
面
去
。 

 
 

最
後
以
羅
馬
書
十
一
章
：33

│36

節
作
為
這
篇
信
息
的
結
束
：
﹁
深
哉
！
神
豐
富

的
智
慧
和
知
識
，
他
的
判
斷
何
其
難
測
，
他
的
蹤
跡
何
其
難
尋
，
誰
知
道
主
的
心
？
誰

做
過
他
的
謀
士
呢
？
誰
是
先
給
了
他
使
他
後
來
償
還
呢
？
因
為
萬
有
都
是
本
於
祂
，
倚

靠
祂
，
歸
於
祂
，
願
榮
耀
歸
給
祂
，
直
到
永
遠
。
阿
們
！
﹂ 

禱
告
： 

 
 

親
愛
的
阿
爸
父
神
，
我
們
要
尊
崇
你
，
要
永
永
遠
遠
稱
頌
你
的
名
，
因
為
你
向
我

們
所
定
的
旨
意
，
是
何
等
的
寶
貴
，
其
數
是
何
等
的
眾
多
？ 

 
 

主
啊
！
我
們
真
求
你
讓
我
們
能
得
著
那
屬
靈
的
原
則
，
願
意
讓
這
些
屬
靈
的
原
則

能
組
成
在
我
們
身
上
，
好
叫
你
在
我
們
中
間
得
著
當
得
的
一
切
的
榮
耀
。 

 
 

我
們
的
神
啊
！
求
你
讓
我
們
認
識
你
的
恩
典
，
求
你
讓
我
們
多
得
啟
示
，
也
叫
我

們
摸
著
屬
靈
的
權
柄
。
懇
求
你
把
天
上
的
智
慧
賜
給
我
們
，
巴
不
得
我
們
都
作
個
智
慧

人
，
願
你
的
聖
靈
恩
典
在
你
兒
女
們
身
上
，
作
成
榮
神
益
人
的
工
作
。
主
啊
！
叫
我
們

真
正
在
你
元
首
的
權
下
，
能
彼
此
相
愛
、
互
相
供
應
，
能
在
愛
中
間
被
建
造
起
來
，
好

叫
你
住
在
我
們
中
間
，
叫
你
心
滿
意
足
，
也
叫
我
們
得
著
安
息
。 

 
 

神
啊
！
我
們
滿
心
感
謝
讚
美
你
。
我
們
承
認
這
些
事
不
是
人
能
作
的
，
但
是
在
你

卻
沒
有
難
成
的
事
，
所
以
我
們
把
一
切
交
托
仰
望
在
你
的
手
中
，
求
你
恩
待
成
全
，
我

們
深
深
相
信
那
呼
召
我
們
的
是
信
實
的
，
他
必
定
要
成
全
他
所
要
成
全
的
，
把
所
有
的

國
度
權
柄
榮
耀
全
歸
給
祢
，
垂
聽
我
們
的
禱
告
，
奉
主
耶
穌
的
名
，
阿
們
！ 

 

主
內
聖
徒
金
門
相
調
蒙
恩
見
證 

 

郭
錫
嘏 

 
 

感
謝
主
！
蒙
神
帶
領
台
北
市
教
會
聖
徒
四
十
九
位
，
於
本
︵
二
○
○
七
︶
年
四
月

五
日
黎
明
清
晨
搭
乘
班
機
至
金
門
相
調
。
大
家
靈
裡
高
昂
，
初
來
到
這
百
聞
不
如
一
見

的
最
前
線
，
非
常
新
奇
。
憶
五
十
多
年
前
它
是
個
不
生
一
草
一
木
的
荒
島
，
歷
經
八
二

三
炮
戰
、
金
門
大
捷
等
洗
禮
，
繼
由
國
軍
英
勇
戰
士
，
長
年
胼
手
胝
足
、
流
血
流
汗
，

辛
苦
耕
耘
，
不
斷
建
設
的
結
果
。
如
今
已
是
綠
樹
成
蔭
、
整
齊
清
淨
的
一
座
美
麗
的
國

家
公
園
，
成
為
世
人
心
目
中
嚮
往
的
觀
光
旅
遊
勝
地
。 

 
 

離
開
尚
義
機
場
，
大
家
魚
貫
進
入
遊
覽
車
，
展
開
一
系
列
地
參
觀
訪
問
活
動
│
│

有
金
門
民
俗
文
化
村
，
莒
光
樓
，
馬
山
喊
話
站
眺
望
台
，
太
武
山
，
毋
忘
在
莒
，
戰
地

坑
道
及
小
金
門
等
景
點
。
實
在
說
來
，
金
門
就
是
一
部
中
國
近
代
戰
爭
史
的
記
實
錄
。

可
從
八
二
三
炮
戰
紀
念
館
、
古
寧
頭
戰
史
館
、
經
國
先
生
紀
念
館
等
所
展
示
的
史
料
得

到
印
證
。
一
九
五
四
年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中
共
以
數
百
萬
發
炮
彈
三
面
夾
擊
瘋
狂
地
向

我
大
小
金
門
掃
射
，
將
地
面
房
屋
全
部
摧
毀
殆
盡
，
共
軍
繼
以
人
海
戰
術
，
由
料
羅
灣

登
陸
，
感
謝
神
！
蒙
主
的
憐
憫
與
保
守
，
使
戰
鬥
有
奇
蹟
性
之
轉
變
，
將
來
犯
共
軍
泰

半
殲
滅
及
被
俘
，
獲
得
震
驚
全
球
的
輝
煌
勝
利
，
因
而
奠
定
了
中
華
民
國
五
十
多
年
的

安
定
與
繁
榮
局
面
，
使
台
灣
成
為
主
的
福
音
開
展
苗
圃
。
這
是
神
主
宰
權
柄
所
作
的
，

把
榮
耀
讚
美
歸
給
神
！ 

 
 

訪
問
參
觀
過
程
，
全
靠
遊
覽
車
代
步
，
車
緩
慢
馳
行
，
大
家
靈
裡
火
熱
，
一
路
禱

告
，
唱
詩
，
讚
美
神
。
聖
徒
們
自
我
介
紹
，
先
從
年
幼
的
開
始
到
年
長
的
，
以
利
互
相

認
識
。
實
在
說
來
，
平
時
大
家
除
在
聚
會
中
短
暫
相
處
，
並
無
充
分
時
間
交
通
，
散
會

後
即
匆
忙
離
去
，
特
別
是
很
多
弟
兄
姊
妹
多
年
來
連
名
字
都
叫
不
出
來
的
大
有
人
在
。

感
謝
主
！
藉
著
此
次
外
出
相
調
，
使
我
們
能
更
加
彼
此
認
識
，
調
在
那
靈
的
一
裡
，
調

在
基
督
的
身
體
裡
。 

 
 

三
天
的
相
處
，
每
日
清
晨
有
個
人
晨
興
與
團
體
晨
興
，
聖
徒
們
一
同
禱
告
並
唱
詩

歌
。
七
日
下
午
訪
問
金
門
教
會
，
並
與
當
地
聖
徒
一
同
聚
會
交
通
。
金
門
教
會
座
落
於

金
湖
鎮
公
所
︵
金
門
的
行
政
中
心
︶
對
面
。
當
地
弟
兄
姊
妹
在
門
前
列
隊
歡
迎
遠
來
的

神
家
中
親
人
。
由
楊
弟
兄
介
紹
金
門
教
會
歷
史
概
況
，
過
去
及
現
在
情
形
，
與
未
來
之

展
望
等
。
目
前
聚
會
人
數
不
多
，
僅
有
三
個
家
庭
在
服
事
，
他
︵
她
︶
們
多
年
忠
信
地

為
主
擺
上
，
由
於
金
門
以
前
是
戰
地
前
線
，
聖
徒
多
半
是
在
軍
中
服
役
的
弟
兄
，
現
自

大
量
撤
軍
後
，
金
門
已
由
戰
區
轉
為
觀
光
海
上
公
園
。
相
信
福
音
的
開
展
，
必
在
主
的

帶
領
下
，
有
繁
茂
的
復
活
與
擴
增
，
願
金
門
教
會
這
金
燈
台
，
閃
閃
照
耀
發
亮
這
塊
海

島
上
，
光
輝
烈
烈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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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義
神
學 

赫
士
博
士
著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精
裝
本
五
○
○
元 

赫
士
博
士
原
著 

教
義
神
學
︵
語
體
本
︶
︵
一
九
九
一
︶
定
價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平
裝
本
四
二
○
元 

胡
鴻
文
博
士
譯 

耶
穌
基
督
的
啟
示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何
賡
詩
博
士
著 

聖
經
要
義
︵
六
冊
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賈
玉
銘
博
士
著 

羅
馬
書
講
義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賈
玉
銘
博
士
著 

神
道
學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賈
玉
銘
博
士
著 

拔
摩
異
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賈
玉
銘
博
士
著 

使
徒
傳
道
模
範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賈
玉
銘
博
士
著 

腓
立
比
書
釋
義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毛
克
禮
博
士
著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亨
利
‧
馬
太
牧
師
著 

創
世
紀
釋
義
︵
上
、
下
冊
︶
定
價
各
一
八
○
元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胡
鴻
文
博
士
譯 

新
約
基
督
論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庫
爾
曼
博
士
著 

 
 

︵
道
聲
出
版
社
出
版
請
逕
洽
購
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胡
鴻
文
博
士
譯 

從
形
上
學
論
康
德
哲
學
︵
英
文
序
︶
︵
一
九
七
八
︶
全
一
冊 

 
 

胡
鴻
文
博
士
著 

 
 

︵
大
學
哲
學
研
究
所
教
授
升
等
通
過
論
文
︶ 

形
上
學
與
近
代
哲
學
︵
英
文
序
︶
︵
一
九
八
三
︶ 

 
 

 
 

 
 

胡
鴻
文
博
士
著 

 
 

︵
哲
學
博
士
論
文
︶
約
二
十
六
萬
字 

定
價
三
二
○
元 

本
體
論
新
探
︵
英
文
序
︶
︵
二
○
○
二
再
版
︶ 

 
 

 
 

 
 

 

胡
鴻
文
博
士
著 

英
國
經
驗
哲
學
︵
大
學
叢
書
︶
王
船
山
的
知
識
論 

 
 

 
 

 
 

胡
鴻
文
博
士
著 

學
苑
譚
叢
︵
中
國
思
想
談
話
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胡
鴻
文
博
士
著 

哲
苑
摭
譚
︵
哲
學
思
想
談
話
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胡
鴻
文
博
士
著 

從
阿
姆
斯
特
丹
到
乃
洛
比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額
奈
斯
特
‧
萊
福
法
著 

︵
普
世
教
協
與
第
三
世
界
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胡
鴻
文
博
士
譯 

聖
經
要
旨 

 

約
二
十
萬
字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成
文
秀
牧
師
著 

創
世
紀
釋
義 

約
十
五
萬
字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成
文
秀
牧
師
著 

周
易
原
典
釋
義
新
證
︵
正
中
書
局
出
版
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孫
再
生
教
授
著 

先
秦
六
家
思
想
與
基
督
真
理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孫
再
生
教
授
著 

漢
唐
文
化
與
基
督
真
理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孫
再
生
教
授
著 

宋
明
理
學
思
想
與
基
督
真
理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孫
再
生
博
士
著 

近
代
文
化
思
想
與
基
督
真
理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孫
再
生
博
士
著 

中
華
文
化
傳
經
簡
介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劉
光
弼
教
授
著 

老
子
試
讀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劉
光
弼
教
授
著 

仰
天
廬
文
集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劉
光
弼
博
士
著 

宗
教
比
較
談
人
生
哲
學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劉
光
弼
博
士
著 

路
得
記
釋
義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亨
利
‧
馬
太
著 

張
之
宜
譯 

以
斯
帖
記
釋
義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亨
利
‧
馬
太
著 

張
之
宜
譯 

聖
經
人
物
誌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張
之
宜
教
授
著 

生
態
環
境
與
生
活
論
叢
︵
商
務
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張
之
宜
教
授
著 

歷
代
神
學
家
偶
摭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張
之
宜
教
授
著 

福
音
小
品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張
之
宜
教
授
著 

中
國
五
經
與
舊
約
探
微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張
之
宜
教
授
著 

共
黨
能
和
宗
教
和
平
共
存
嗎
？
︵
並
有
英
、
法
、
西
、
日
譯
本
︶ 

郝
志
偉
博
士
著 

增
智
小
品
／
零
金
碎
玉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李
文
彬
博
士
著 

詩
篇
中
的
彌
賽
亞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李
文
彬
博
士
著 

一
滴
露
、
零
碎
的
魚
餅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李
文
彬
博
士
著 

憶
往
情
懷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李
文
彬
博
士
著 

鑰
匙
兒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黃
清
一
博
士
著 

三
角
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黃
清
一
博
士
著 

比
馬
龍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黃
清
一
博
士
著 

基
要
真
理
經
文
輯
要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楊
毓
英
博
士
著 

清
草
地
上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重 

提 
 

著 

認
識
獨
一
真
神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重 

提 
 

著 

聖
經
知
多
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重 

提 
 

著 

九
十
九
個
故
事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蔣
又
瓊
碩
士
譯 

天
上
人
間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李
寶
琳
博
士
著 

聖
經
教
義
綱
要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何
惠
民
博
士
著 

活
用
宗
教
哲
學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何
惠
民
博
士
著 

古
典
希
伯
來
文
文
法
︵
學
習
指
導
手
冊
︶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何
惠
民
博
士
編 

西
方
神
哲
學
家
之
上
帝
觀
研
究
︵
定
價
九
九
○
元
︶ 

 
 

 
 

 

葉
程
義
博
士
著 

︵
文
史
哲
出
版
社
印
行
，
請
電2351-1028

洽
購
︶ 

附
記
：
以
上
叢
書
部
分
，
因
年
久
售
缺
，
請
逕
電
各
出
版
社
或
本
院
洽
詢
，
恕
不
一
一
說
明
。 

華北神學院招生簡章 
洽詢專線：TEL：（02）2732-0049 FAX：（02）2736-4988 Mobile Phone：0936005583（行動電話）         網  址：http:// northchina.myweb.hinet.net 
院  址：台北市和平東路三段 90 號 3 樓（捷運六張犁站旁邊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E-mail：cyyeh@nccu.edu.tw. 
班      別       入   學   資   格        修業年限(學分數) 授 予 證 書 上 課 時 間 

1.學士班 凡高中高職畢業或具有同等學力者。 4 (128) 
神學士（B.th） 
道學士（B.D.） 
文學士（B.A.） 

每週 1,2,3,4 
晚上第一節 6:30-7:50 
  第二節 8:00-9:20 

2 (32) 宗教教育碩士 
（M.A. in Christian Education）

3 (48) 道學碩士（M.Div） 
1.國內外公私立大學或正規神學院及基督書院畢業者(軍事院校則限

於教育部認可其所授學位者）。 
4 (64) 神學碩士（Th.M.） 

2.大學程度，現任信仰純正教會牧師，或任長老３年以上，執事５年

以上，服膺教義，並熱心事奉者。 

2.碩士班 

3.大學程度，現任信仰純正國際福音團體，如國際基甸會等會員５年

以上，對聖經有深入研究，並熱心事奉者。 

2 (32) 教牧學碩士（M.M） 

每週 3,4 
晚上第一節 6:30-7:50 
  第二節 8:00-9:20 

2 (32) 
宗教教育博士 
（Ph. D. in Christian Education）

2 (32) 教牧學博士(D. Min.） 

3 (48) 神學博士(Th.D.) 
3.博士班 

1.國內外公私立大學研究所畢業獲得碩士學位者。 
2.本院認可著名正規神學院獲得道學或神學碩士者。 
3.軍事院校則限於教育部所授碩士者。 
4.國內外公私立大學畢業成績優異，符合教育部規定直攻博士學位，

並曾任基督教學術教育機構首長三年以上，經入學考試及格者。 
5.考試科目：①國文 ②英文 ③聖經 ④教會歷史 4 (64) 哲學博士（Ph.D.） 

每週 1,2 
晚上第一節 6:30-7:50 
  第二節 8:00-9:20 

4.基礎宣教專修班 凡有志事奉人士均歡迎參加。 2 (16) 專科證書 
每週 5 
A.上午班 9:00-12:00    B.下午班 2:00-5:00 
C.晚上班 6:30-9:30 

5.心理諮商輔導班 凡有志事奉人士均歡迎參加。 2 (16) 專科證書 

每週 1,2,3,4,5 
A.上午班 9:00-12:00
B.下午班 2:00-5:00 
C.晚上班 6:30-9:30 

註：本班採學分制，每門課以 1..5 學分

計，可自由選修，修畢及格，發給

學分證明書，並可抵免學士班學分。 
  未達選課人數，則暫緩開班。 

徵 信 錄 

積儹財寶在天上 
（太 6：20） 

新樹教會    
陳忠喜主任牧師 
           6,500 
中華基督徒差傳會 
陳定吉主席 20,000 
汪筱蘭牧師  2,000 
 
奉 獻 箱 

施比受更為有福 
（徒 20：35） 

①敬請愛主弟兄姊妹代
禱及支持，如有欲在此
聖工上有份，樂意奉
獻，請交郵局以劃撥方
式辦理。 

②本會已奉准核定為「財
團法人基督教中國聖
道 會 」， 於 收 到 款 項
後，自當開具正式收
據，可抵繳減免稅金。 

本會收支賬目，按照會
計作業程序，一律公開
透明化，奉獻者姓名金
額刊載「真光」，以昭
徵信。 

※ 紹介書叢院學神北華 ※ 


